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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人名称：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河南

中孚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孚电力”） 

 被担保人名称：河南金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丰煤业”）、巩

义市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气公司”） 

 本次公司及中孚电力对金丰煤业担保额度为 1.14 亿元、对燃气公司担保

额度为 1.38 亿元；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金丰煤

业累计担保实际金额为 4.44 亿元、对燃气公司累计担保实际金额为 5.41

亿元。 

 金丰煤业、燃气公司拟分别对公司及中孚电力提供反担保。 

 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 74.33 亿元；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0 年 3 月 12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及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为河南金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在金融机构申请的 1.14

亿元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及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为巩义市燃气有

限公司在金融机构申请的 1.38 亿元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担保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河南金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河南金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登封市大冶镇冶南村 



法人代表：包洪凯 

注册资本：11,800 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销售(限分支机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矿山机械、设

备、耐材制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金丰煤业为本公司的互保单位，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金丰煤业资产总额为 239,887.41 万元，负债总额

为 122,523.02 万元，净资产为 117,364.39 万元，2019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37,992.78 万元，净利润为 974.66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巩义市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巩义市燃气有限公司 

住    所：巩义市桐本路体育馆院内 

法人代表：牛瑞祥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城市燃气、燃气具销售。（涉及国家专项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从

事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燃气公司是本公司的互保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燃气公司资产总额为 102,985.47 万元，负债总额为 78,414.81 万元，净资

产为 24,570.66万元；2019年 1-12月营业收入为 24,519.33万元，净利润为 1,000.0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公司及中孚电力拟为金丰煤业在以下金融机构申请的共计 1.14 亿

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其中：①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经三路支行申

请的 2,400 万元借款需公司提供担保；②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的

2,000 万元人民币借款需公司提供担保；③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

行申请的 7,000 万元借款需中孚电力提供担保。以上担保均为到期续保额度，担

保期限均为 1 年，资金用途均为补充金丰煤业流动资金，金丰煤业拟对公司及中

孚电力提供反担保。 

（2）本次公司及中孚电力拟为燃气公司在以下金融机构申请的 1.38 亿元借

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其中①在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的 7,800



万元借款需公司提供担保；②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巩义市支行申请的 6,000

万元借款需中孚电力提供担保，以上担保均为到期续保额度，担保期限均为 1

年，资金用途主要用于补充燃气公司流动资金，燃气公司拟对上述担保提供反担

保。 

四、董事会意见 

（1）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担保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认为金丰煤业目前经营

状况和资信状况稳定，且拟对公司及中孚电力提供反担保，公司及中孚电力为其

担保不会损害自身利益。同意公司及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为金丰煤业在以上金

融机构申请的 1.14 亿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担保事项进行了充分论证，认为：燃气公司目前经

营状况和资信状况稳定，且拟为此次担保提供反担保，此次公司及中孚电力为燃

气公司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同意公司及中孚电力为燃气公司在以上金融

机构申请的 1.38 亿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五、本公司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 105.78 亿元，实

际担保总额为 74.33 亿元，实际担保总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的 225.17%，其中：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 60.39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的 182.94%；对公司全

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公司实际担保总额 13.94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的 42.23%。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人 2019 年度财务报表； 

3、被担保人营业执照； 

4、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